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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設備類資本支出執行進度控管要點 
96 年 2 月 6 日第 446 次行政會議通過施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行政院 94 年 118 日 97 年 11 月 21 日第 46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院臺工字第 0940001459 號函核定 

一、目的：為有效控管設備類資本支出執行進度提高執行績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範圍：本要點控管對象包括經預算分配會議審議通過之年度機械、交通及

什項設備等資本支出。 

三、目標： 

（一）決標率（完成採購）：累計五月決標率達全年度 60%、六月達 70%、七

月達 75%、八月達 80%、九月達 90%、十月達 95%。 

（二）達成率（完成付款）：累計五月達成率達全年度 35%、六月達 45%、七

月達 55%、八月達 65%、九月達 75%、十月達 85%、十一月達

95%、十二月達 100%。 

四、執行單位： 

（一）設「資本支出執行控管會報」組織：為檢討資本支出執行情形，設「資

本支出執行控管會報」，由總務處及會計室共同處理會報業務相關事

宜。 

（二）「資本支出執行控管會報」運作方式： 

1.當年度四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由總務

處營繕組長、事務組主任及會計室組長於每月 15 日前召開檢討會

議。 

2.達成率進度若落後達 20%，則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主持專案檢討

會議，總務長及會計室主任應親自出席。 

五、控管措施： 

（一）會計室應於每月 12 日前，將各單位預算執行情形列表陳請校長核閱，

並會知總務處營繕組、事務組。 

（二）各單位採購招標案，應預留一個月以上時間進行招標作業。決標率

落後單位，除因特殊情形專案簽報校長同意保留者外，其落後動支

經費得由會計室收回並歸還至校控設備費。 

（三）執行進度落後單位，應列席「資本支出執行控管會報」說明落後原

因及提出具體因應對策。 

（四）各單位設備類資本支出執行不力或偏低情形，將作為核配次年度資

本支出額度之參考資料。 

六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